[bookmark: _B00210026][bookmark: _B00210028][bookmark: _B00210029][bookmark: _B0021002a][bookmark: _B0021002b][bookmark: _B0021002c][bookmark: _B0021002d][bookmark: _B0021002e][bookmark: _B00210030][bookmark: _B00210031][bookmark: _B00210032][bookmark: _B00210033][bookmark: _B00210034]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3屆第15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1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9日上午9時30分起至是日上午11時
                06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bookmark: _Hlk150774165]  ４、出席代表：（1）陳宥彤（2）楊淑青（3）吳天祐（4）葛榮正（5）陳志勇
（6）羅清輝（7）徐裕傑（8）林吉財（9）蕭有祥 等9名。
（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詹森、林永富
    ６、列席人員：區長吳萬福、秘書王正顯、建設課課員呂向嵘（代理）、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清潔隊隊長詹承硯、產業觀光課課長吳以山、圖書館管理員藍珍珍、幼兒園園長楊沛縈、主計室主任周暖筑、人事室主任陳葆源、民政課課員陳河成（代理）、政風室主任陳南融、行政課課長郭麗珍、本會秘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陳志勇      　　        　紀錄：謝如婷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陳志勇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11人，現已簽到出席9人。
      主席陳志勇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11人，現已9人出席，已達
開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bookmark: _B00210048][bookmark: _B0021004b][bookmark: _B0021004d][bookmark: _B0021004e][bookmark: _B0021004f][bookmark: _B00210052][bookmark: _B00210053][bookmark: _B00210054][bookmark: _B00210055][bookmark: _B00210056][bookmark: _B00210057][bookmark: _B00210058][bookmark: _B00210059]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bookmark: _B0021005a][bookmark: _B0021005b][bookmark: _B0021005f][bookmark: _B00210061][bookmark: _B00210062][bookmark: _B00210065][bookmark: _B00210066][bookmark: _B0021006e][bookmark: _B0021006f][bookmark: _B00210070][bookmark: _B00210071][bookmark: _B00210072][bookmark: _B00210073][bookmark: _B00210074][bookmark: _B00210076][bookmark: _B00210069][bookmark: _B0021006c][bookmark: _B0021006d][bookmark: _B00210082][bookmark: _B00210083][bookmark: _B00210084][bookmark: _B0021007c][bookmark: _B00210085]１１、主席致開會詞：吳區長、王秘書、公所各位主管、本會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今天是本會第3屆代表第15次臨時會，本次召開臨時會主要是土地管理課「原住民保留地疑似遭建築物占用之高風險業務辦理情形」專案報告而召開，待會專案報告後各位代表同仁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請問土管課課長或秘書做答覆，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１２、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秘書宋國慶報告：
 　　 (1) 報告彙編議事資料暨召開會議經過情形：
[bookmark: _Hlk147908456]          　　本會第3屆第15次臨時會，主要係針對：「和平區公所辦理114年審計部調查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疑似遭建築物占用之高風險業務辦理情形專案報告」而來召開的。那本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4條、37條以及83條等相關的規定，經主席核定會期後，於114年11月26日分別以和區代字第1140000819、1140000820以及1140000821 等三號函請區公所、各代表提案，並報請臺中市政府備查在案。
 (2) 報告議事日程：
          　本次臨時會議事日程，經主席核定自114年12月8日起至114年12月10日止共計三日，並經奉臺中市政府114年12月1日府授民地字第1140368870號函核復予以備查在案。那有關詳細的議事日程內容請參見會議資料內的日程表。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１３、專案報告
「和平區公所辦理114年度審計部調查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疑似遭建築物占用之高風險業務辦理情形專案報告」（第三次）
主席陳志勇報告：
　　課長。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以及我們代表會宋祕書、本所區長、王秘書，以及各位單位主管，大家早。那土管課做針對114年審計部調查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疑似遭建築物占用之高風險業務做第三次的報告，那請參詳第一頁，那針對計畫緣起，依據我們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台中市政府那針對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的占用情形做一個清查的作業，和平區須清查占用筆數共計600筆。那在人員配置，那透過中央的補助本課有10名租金人員、兩名土登人員，以及相關的正式公務人員做此項之業務。那法規的依據，經…是依據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的原則，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流程，地方政府辦理國有原住民保留占用處理之標準作業程序做依據為辦理。那辦理的情形，那我這邊做一個因為也…也…也年關將至，到年底我們做一個一季的一個報告。那針對第一季，我們做一個清查數總共有17筆，績效數17筆。那至第二第二季的情形情形清查數48筆，績效數50筆。那在第三季的部分清查數總共76筆，績效數82筆，那總計也是100…100多筆，那執行率在整個面向來看是偏低的，那執行執行情形如如如下，那後附有相關的公函以及我們法規依據的程序，還有執行成果的一個報告，那以上是我第三次的一個報告，謝謝。

１４、專案報告問題說明及答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土管課的專案報告有沒有什麼意見？吳代表。
代表吳天祐提：
　　柯課長你好，我還是想請問一下，你這個和平區啊總共這個原住民保留地有多少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總計一萬七千多筆。
代表吳天祐提：
　　一萬七千多筆？那現在原住民占用使用的有多少？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原住民嗎？

代表吳天祐提：
　　是，已經讓原住民登記權利喔啊或者是恢復權利，登記在使用的多少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這可能沒辦法跟你確定，但大概我印象中記得是有兩兩千，應該有兩千多筆，這個回去我會再翻一些系統資料再跟代表這邊做實際的供參，可以嗎？
代表吳天祐提：
　　喔，什麼時候？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等一下，就待會啊，會後，會後啊。
代表吳天祐提：
　　會後喔？好。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就針對原住民取得所有權嘛？還是說連他項的這個也一起計算？就他項跟所有權嘛？
代表吳天祐提：
　　當然，當然，就現使用的，好不好。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就他項跟所有權嘛？
代表吳天祐提：
　　當然，當然，就現使用的，好不好。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OK，還是現使用人？
代表吳天祐提：
　　那非原住民的部分呢？就是有租約跟沒有租約的。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嗯，這個會一樣，我會給你一個正確的資料，好不好。
代表吳天祐提：
　　這樣子啊？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非原住民跟原住民我這樣這樣做一個區別啦。
代表吳天祐提：
　　那你這…你這個600筆喔，600筆既然啊有17,000多筆，那原住民的使用是2,000多筆，那我想非原住民至少有5,000筆，那你怎麼去挑選出這600筆的這個先鋒隊啊要先來砍頭？那那那這個600筆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有…後後續還有沒有？請說。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好，謝謝代表。那針對600筆這個是由中央去提列一個清冊給我們各縣、鄉，那為什麼會勾這600筆？他主要的應該我我的理解是針對建築物占用之國有土地啦，那他有那個審計部他去勾勾勾勾了那個圖資去做了一個比對，那總共有600多筆，就600筆。
代表吳天祐提：
　　對啦，我的意思就是說他憑什麼？因為其他的也都是有建築物，也都是沒有這個合法的執照，合法的合法的這個建築使用的這個執照，那為什麼單獨選這600筆出來第一個先殺殺雞儆猴？為什麼？為什麼？這600筆是怎麼產生？有什麼標準？特別窮凶惡極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標準…也不是。他這就是我們圖圖資航空一照下去有房子建築物的，因為剛好又是在那個要要考慮他的地勢的地勢的潛勢風險有沒有立即性的危險，然後再加上他上面又有房子的，然後做個圖資、做個比對匡列這600筆為立即。
代表吳天祐提：
　　有選擇性的？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也不是選擇性，他是透過圖資去篩選，那我們在執行的收收到這些清冊就是600筆，請我們先去清查他的實際情形他的土地使用人。
代表吳天祐提：
　　你講這樣太籠統了喔，因為我也聽不出你的結論到底是想講什麼？第一個有選擇性沒有？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選擇性。
代表吳天祐提：
　　為什麼？我看到我看到就有我的名字。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就上面有那個啊建築物，然後在那個在那個河川旁邊。
代表吳天祐提：
　　那這個資料呢，這個資料就是從在這附表1-2，附表1-2，我不曉得你這頁碼沒有喔，頁附表1-2這個吳天祐的部分啊，這個土地面積這個2.1765公頃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占用時間你給他標訂是113年的1月6號？113年6月是等於去年啦才開始，但是我的土地使用是82年4月18號就開始，那麼本席啊也曾經寫了一個當事人的這個占用說明啊提供了很多資料，包括這個土地從原來的這個朱清江議員的這個手中家族買到讓渡，然後呢這個他跟我合作在這塊地上建了這個竹筍加工廠，那也都有向公所申請，公所也核准施工的位置跟面積，還有完工的時候為了申請水電，我請教公所當時應該是農業課嘛那個游先生主辦的，我特別請教他，他告訴我要先申請一個完工證明，然後呢用途是水電喔，這個都有都有完工證明，都是公所蓋章出來的，那我也提供給你們啦，84年清查的資料裡面你們那邊進電腦也都有資料，你們為什麼去把他寫成113年呢？這什麼意思？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來，謝謝代表。那針對這部分這113年時間點是在我們在去年我們還有當初還有一起去會勘，我們這是用會勘的…

代表吳天祐提：
　　去會勘的時候為什麼你們不提出？提提說明呢？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蛤？我們那時候…
代表吳天祐提：
　　已經已經有那麼多資料在你們手中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啊！那時候我們是會勘的時候，那代表你提供給我們相關的資料嘛就是證明這一塊，因為一開始他是透過水利局他是路岸，針對因為那時候有施工設施，他是…
代表吳天祐提：
　　你不要推給水利局！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沒有這…
代表吳天祐提：
　　資料一定是你們提供的，要不然的話他們沒有辦法有這些資料。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不是，不是，代表是這樣啦，水利局那時候有經過，那時候你家在那個的時候在施工嘛，你還記得去年那時候嗎？然後事後我們我跟承辦人還跟您去會勘，去繞一下那個您所謂那個地陷那個情況你還記得那個嗎？
代表吳天祐提：
　　那是事後啊，那事後啊！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對，對阿，對啊，我就針對那個情…那個時間點就是我們會勘的時間，那今天為什麼要用占用的時間？其實這個一直以來也在我們登打紀錄，那當然也要讓84的系統能夠完完善跟真實性，那我們這樣看所有的占用情形很多的民眾他可能他不了解他多久占用，也沒有一個確立的時間。我們當時也問中央，中央表示如果沒辦法推估、不確定性那就按當時會勘的時間點做一個基準，那這個其實都可以去做一個修正，因為84我們這邊系統可以做一個登載的修正，那我們做一個時間點的共識，如果時間點確立是82年4月18，那我們這邊會後去做一個更正。
代表吳天祐提：
　　我…你稍等一下喔，這個你們會勘從什麼時候開始會勘？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去年啊！
代表吳天祐提：
　　公所啦公所什麼時候？哪一年的哪一月？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1月多吧？我沒記錯的話。
代表吳天祐提：
　　是去年的1月多？好，那個那個時候就是符合這個喔，因為這一個是1月12號，113年1月12號勘定的這個結果，公所有沒有派人參加？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有啊！
代表吳天祐提：
　　誰？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我，我跟承辦啊！
代表吳天祐提：
　　喔。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我們去繞整個那個地陷，繞每個那個房子建築物，因為那時候建築物不是…
代表吳天祐提：
　　那第二次…第二次我跟…你跟我去的時候你說你沒有來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那是另…那是另外一次了吧？
代表吳天祐提：
　　那是後面的。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啊！
代表吳天祐提：
　　那你說你沒有來過？那你說你又有去會勘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不是啦，我剛剛沒有說我…
代表吳天祐提：
　　啊你這個傢伙！剛講過的話你都忘掉。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我應該沒有說…
代表吳天祐提：
　　大家有沒有聽到？對啊，你這個做人怎麼可以這樣呢？好，這一塊地因為在和平區非常有名，也有人跟我說是鬼屋，還有人說是什麼媽祖保庇。從上面流下來到那裡，擋住在那裡流不出去了，還是媽祖保庇的喔，神明保庇的。因為我們在那裡對這個很誠信喔，對那個宮廟方面很誠信，所以媽祖保庇、保佑啦，所以流到那個地方就停在那個地方不動了，很多這個災後啊來看風景的人第一道就看我那個叫做鬼屋的房子，那麼以後就看那個棉堡，這個情形下全和平區都知道房子是我的，為什麼你們不通知我？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跟那個代表報告一下，前前期的時候，當時我們去會勘的時候，84系統登載的是我事後才了解啦就是好像是您老婆啦。
代表吳天祐提：
　　我老婆也有我，兩個都有。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那時候好像只有你，然後呢我們也有問地方啦，地方說知道是你，但是我們不能以說…地方說誰就是誰，我們要去查證啦。
代表吳天祐提：
　　對，對，對，已經有人告訴你是我啦，我就是你們的代表，你還你還不通知我，還故意故意裝迷糊，也太可惡了吧！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那是…那是…不是，沒有…沒有…那個代表，那個是之後，那是之後才知道說我們才針對您的部分去做會勘嘛，這個這個故事你應該還了解吧？
代表吳天祐提：
　　不了解。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前面我們那時候還是針對是你老婆的名字。
代表吳天祐提：
　　我老婆的名字喔沒有關係，但是呢這一塊地是以前這吳天祐用的，全和平區人大概百分之90都知道，都那個很多朋友都去過，農民也都去過，在地人沒有人不知道，你們就故意遺漏，故意呢用這個不實的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會勘日期啊當那個那個我的占用日期。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關係，那個我們可以修正啊！
代表吳天祐提：
　　所以還有上面既然有一個合法房屋，有沒有在你這個排除占用的範圍內？既然有一個合法房屋。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就是土地事實之一這個部分。
代表吳天祐提：
　　對，對。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啊，對啊，對啊。
代表吳天祐提：
　　是不是？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就是在包含裡面啊。
代表吳天祐提：
　　對啊，既然已經有一個合法房屋了，那你們還包括在排除占用的範圍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他…因為他第一個他屬於一個很尷尬的那個使用方式。
代表吳天祐提：
　　你講你講的很奇怪，這個主題啊就是說建築物。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占用的原住民土…原住民保留地嘛，那我們就針對地的問題嘛。
代表吳天祐提：
　　這個都是有經過同意的啊！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那個地…地的問題，權利上是沒有的，在資料上是沒有的。
代表吳天祐提：
　　權利沒有是因為那個我跟前手朱清江，他告訴我就說這個土地他有租用了那麼在他任…有效期間內開了土地使用同意書，讓我去申請建這個竹筍加工廠跟員工宿舍、辦公室。然後呢時間到了之後他就交給我你們看到的現在提出來的臺灣省政府跟臺中縣政府跟和平區公所這幾份公文，他說只要這個公那個那個政府按照程序來辦那麼我應該可以拿到這個租約，你們應該會通知，因為84年的清查我們都有去清查，都有去清查。所以只要按照這個84年的清查的這個清冊裡面記載的清查的目的，清查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原住民的這個權益，那麼跟非原住民的收益，這他的目的。那麼預期的效益，預期效益就是最終要讓原住民跟非原住民都共同取得權利，也就是說最後除了當當當時當年度的這個清查之後要給非原住民租約之外，他特別講非法使用的非原住民租約之外，最終是要給大家都拿到產權，因為山地保留地他的本身就沒有含…沒有那種含有是保留給原住民專用的意涵，他是為了這個日據時代這個因為我們的山胞受到日本軍警的這個鎮壓，那個那個那個那個迫害，然後呢把你們強制從高山地區遷移到目前的這個部落地帶來要給你們定居定墾，把以前狩獵、採集的這個生活方式改為定居定墾，所以要配給你們無償使用的土地，當時是每人一公頃，對象是山地山胞沒有沒有平地山胞，所以只有8萬人。那24萬6千公頃裡面的土地8萬公頃是給你們無償使用，但是超過的部分你們的收益必須要繳回，那所以大概一個人一公頃，在當時的這個這個情形下已經足夠啦，這個在民國52年就已經都收配完畢啦，是以後這個原權運動這個這個發展出來，變成說把山胞改成原住民，土地也被這個這個變更性格、性質改名換姓，變成這個原住民保留地，他是不等同的。這個山地保留地是為了保護你們當時的生活，保護你們當時被遷居這些8萬人的山地山胞的生活，再來就是為了發展這個山地經濟、山地這個行政，當時的山地行政是族群融合，但是原住民保留地就不一樣啦，原住民保留是保護這個這個保障原住民生計還有這個推行原住民行政，那山地保留地是有落日條款，山地保留地應俟山地人民生活改善即有自營生活能力時解除之，這個是在第一版、第二版的第27條跟第28條，然後你們…事後我們才知道台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在80年的80年的時候呢就已經廢止啦，那廢止就表示說你這山地保留地應該就解除啦，但你們把他移到原住民保留地說包含以前的山地保留地，包含以前的山地保留地，原來的這個漢人使用的山地保留地都經過臺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在民國74年跟84年的清查，目的跟預期效益剛才我已經報告過啦就不再重複，他是族群平等的，族群平等，共同以這個保留地…山地保留地也好，原住民保留地也好，以這個土地來維持生活的這些原住民跟非原住民同等權利對待，有有什麼那個呢？有什麼目的呢？除了這個大家族群平等之外發展山地經濟，發展山地經濟就因為你如果說原住民賣掉了你有收益改善你的生活，對山山地鄉的經濟有幫助，那如果說你沒有賣掉的給非原住民來使用，總共這個和平區的保留地6,200公頃，如果說以你們這個占百分之35的人口，非原住民占百分之65，如果土地從全部都使用的話，那麼這個非原住民的部分大概有4,000公頃，你們大概2,000公頃，那現在有租約的非原住民大概我想不到1,000公頃，差額大概有3,000公頃。如果１公頃的租金正常是你們現在的農牧用地如果8,000塊錢１畝…１公頃的話，一年的差距就20…2千4百萬，2千4百萬30年你們沒有管理沒有收益，30年加起來多少呢？至少7億2千萬！你們對讓國庫損失7億2千萬，又讓這個非原住民陷於非法使用、無權占用公有地的這樣一個呢慘狀，讓你們亂修理，把人家隨便移送無權占有，犯罪的是你們，承擔責任的是這些非原住民，這個說太說不過去，所以於情於理和於法你們都應該要好好的去思考這個族群的問題被你們弄得很緊張，公所是要承擔主要責任。因為我每次到原民會去的時候杜張啊杜張梅莊現在是副主委了，他老是講他從來就…原民會、中央從來沒有主動發起過要起訴這些非原住民無權占用這個這個原住民保留地，從來沒有！都是各個地方的公所搞出來的鬼，要他們你們要求去要求人家同意蓋章，但是你們來了他也不能說不給你們，但從來沒有一次是由他們發動，都地區地方的鄉、鎮公所搞鬼，也就這裡面有很多原住民的鬼。那我們希望呢這和平區既然叫和平要族群這個融合，族群和諧很重要，大家都要生活，你要生活我們農民也要生活，所以這個基於這些問題啊本席一再的強調，和平區的原住民跟非原住民要和平共處、要族群平等，然後土地的問題啊要趕快來解決，也提出了證據，公文證據，也提出了提案。那麼因為我看你們動作非常的緩慢也不積極，也不夠積極，所以特別再要求…陪同你們啦拜會這次明…後天嗎？明天嘛？明天嘛？拜會市長的這個主體是你們，因為我們是提案人所以代表會要有人去說明，協助你們說明，但是這個是按照這個地方制度法的規定，既然代表會決議那麼我們發現中央原民會下的這個公文給你們，第一個有違反憲法的地方，有違反法律的地方，有跟這個國有財產法他們國有非公用土地的排除占有的一個執行辦法，跟你們的這個什麼地方機關啦這個處理這個原住民保留地被占用的這個作業的這個準則啊，你們跟他有牴觸，因為你們把他當為國有公用土地，事實上原住民保留地不管你是這個原住民在使用的或者他非原非原住民在使用的都是國有非公用土地，所以你們在這個使用類別方面做了一個很大一個這個叫叫叫叫什麼？霸凌啦！用你們那個那個思想灌注到我們權利被你們覆蓋掉，本身引用的這個法源你們就沒有法律的授權，你們那個那個各機關這個這個叫什麼？對，對，這個並沒有法律的授權喔！就拿來要要要要把人家這個土地喔再收回去，這個不合法，不合法。那本席已經提了這個有關於和平區的那個那個代表會啊決議事項，那要求你們跟市政府聯繫，請市政府啊來協助幫忙，那這裡面的重點啊就是說有兩點，就這個說明書喔，大家各位代表已經看過了吧？你們都有了吧？都有？那我想明天要去的呢代表我們代表會啊，那麼的觀點看看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那我再讀一下公所看有沒有什麼意見大家一起審查一下看妥當不妥當。第一個呢有關於114年度審計部調查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疑似遭建築物占用之高風險業務，和平區公所案列600筆土地、建物清查應立即停止辦理，並依地方制地法第75條第7項規定呢報臺中市政府核准，並轉請委辦機關，委辦機關就原民會喔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者停止執行。第二個呢為了避免和平公所啊和平區公所對閩、客漢人不友善的歷史紀錄一再重演，有關74年、84年兩次保留地資源清查利用清查結果迄今未放租案件，決議請和平區公所依民國84年參與清查(88年公告接受異議並補辦清查，清理結果呢對無族群爭議者給予補發承墾人墾竣山地保留地農業使用證明書，俾使現耕使用人名實相符，準依土地法荒地使用規定按程序規辦理耕作權、地上權跟所有權等相關權利登記。)這是我們這次去歸納我們三個提案之後的一個重點、要點，那我看看課長本身你認為這個有沒有對你們來講有沒有什麼問題？先來看看你，喔，你沒有啊？第二頁…第二頁的後面。先先看第一個，你們到現在為止有沒有尊重代表會的決議？就報請中央說代表會已經要求決議要求停止這一個審查作業，有沒有？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有，那這邊跟回應代表…
代表吳天祐提：
　　是口頭報告？還是公文？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公函，那個針對第三次的臨時會那個224，會224編號我們有那個呈到中央…市府，市府他有兩個公函，第一個他轉呈中央就是針對這個部分原、漢一和這個政策能夠一和問題。然後第二個就是他送到那個公所這邊就是期盼我們與代表會這邊能夠有一個共…溝通、共識啦，那針對原、漢這個部分看怎麼解決，那我記得記得這樣，那我這邊我有…你也看我回函了，我這邊有…有那個…到簽呈了，到時候之後會發函給貴會。
代表吳天祐提：
　　對啊，你應該把文轉下來啊。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會，會，會，有。
代表吳天祐提：
　　這樣子，因為我們過去到原民會去啊對於非原住民已經原來就有承租的或者向原住民有買賣事實這個土地啊，中央原民會是一直希望找到解決的方式、辦法，但是呢他們也沒有他們也不敢提出太具體的或者是真正有效的解決辦法，就你們能接受我們也能接受，所以一直希望他建議由我們提供意見，本來還是要在華加志時代啊還要求我們跟他們組成一個專案小組經常要對話，但是呢因為華加志下台之後啊這個對話的機會就少，但是112年本席代表帶了十幾位這個臺灣山地平權會的會員啊到這個中央拜會原民會，也是我們第一次到中央原民會去拜訪、去交流，談到這個用土地法133條的這個規定啊讓我們取得地上權、耕作權跟這個所有權的問題啊他表示他們沒有意見，因為這個土地呢土地法是由內政部管轄，是內政部管轄，所以呢尊重內政部的意見，那早期跟內政部交換了意見他們也不是反對，但他們提醒我們就是說因為山地保留地這個他認為不是荒地，不是荒地，因為民國36年這個國民政府到臺灣之後他們就一個測量大隊全臺普查這個土地使用情況，那時候都已經是熟地，都已經是可開發、可使用的土地，所以他們認為沒有荒地，那也沒有劃定墾區，劃定墾區。那我們舉例民國64年這個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就明文山地保留地就是公有荒地，就是公有荒地，這是最權威的，山地保留地就公有荒地，不是原住民保留地，是公有荒地。第二個呢山地鄉臺灣省30個山地鄉設有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這個在山地鄉裡面劃定為保留地的就是劃定區域，之後這個原住民那個那個內政部就沒有意見了，那轉請這個移文轉給這個原民會呢來參考辦理，那原民會我們事後又去拜訪，拜訪的結果結論就像剛才我所報告的，他們認為只要根據土地法的他們沒有意見，只要行得通沒有意見。所以本席啊這一次特別提第二項，第二項就是說在民國88年的時候，那本席當時是代表會主席，也曾經為了這些事情啊跟公所這個談判過，當時的這個意見呢就一時之間不能處理，但是呢公所當時應該是那個那個課長…仁愛鄉的那個那個課長啊，那叫什麼？以後去當議員那個？廖文賢，對，還有賴賢智，跟我一起到這個縣政府去談，談出來結果就說一時之間不能拿到這個租約，但是呢可以先根據需要帶有需要的人去申請這個土地使用的證明書，我們都有都有申請出來，我的事實之一因為當時還是那個朱清江的租約期間，所以沒有申請，其他是有申請出來的。那我這個這個案例啊我希望補在這一次那個那個那個一起根據有需要的人就可以申請補發承墾人墾峻山地保留地這個農業使用證明書，應該是先頭要有一個承墾證書，但是有只要有租約就表示你是示給他承墾啦，他就承墾了但你租約一直沒有下來時間又超過了二、三十年，所以人家既承墾又墾峻所以我希望你們給的是一個補發，就補發的這個承墾人山地保留地農業使用證明書，我們只講農業使用，如果他非農業使用就不在我這個訴求範圍之內，那個是另外一個法律關係，那這個部分就說要一道來到市政府去啊一道來談。那課長你第一個案件怎麼樣？你已經報了嘛？對不對？是吧？那你應該把公所那個原民會給的公文啊現在只是要求你們跟代表會對話協商，是不是？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就是溝通，然後在法公所就是按中央的規定去做處理，然後只是說要怎麼共榮？代表會這邊我們跟代表會一起研那個來研商。
代表吳天祐提：
　　你中央的辦法就是本身就偏向一邊啦，你把山地保留地變為原住民保留地，本來要發展山地經濟的…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對，所以所以那個他們還有發一個他們還有發一個公文給中央，中央他們就是針對中央是不是有一個配套措施？如果他這邊耕耕作很久有沒有什麼相關一個政策或一個分析啦，因為這個還是要把這個問題報給中央，因為中央才會知道地方的問題。
代表吳天祐提：
　　你看過省政府那個公文沒有？還有林文生時代的和平鄉公所的公文，看過沒有？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我有看過啊。
代表吳天祐提：
　　裡面有沒有寫得很清楚？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那個是那個是當時那個時空背景嘛，那就是要把那個問題…
代表吳天祐提：
　　啊那個船過…啊那個船過水無痕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那個就是要把那個問題再點，再透過明天還是說那個把他點出來，有當時的歷史歷史背景那透過現在的法令跟未來走向。
代表吳天祐提：
　　我我要知道喔，我們訴求你應該都知道了，我們要知道你的心態，因為你是土管課的課長你的心態是怎麼樣？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當然在不影響原住民的政策當然共榮絕對是全力以赴啊。
代表吳天祐提：
　　沒問題吧？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問題啊。
代表吳天祐提：
　　那這是按照那個84年的清查的預期效益就是讓我們都取得這個產權登記喔。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承租權嗎？
代表吳天祐提：
　　不是承租權喔，是產權喔。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所以是？所有權嗎？
代表吳天祐提：
　　對啊，你要看清楚。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所有權就有點困難了耶。

代表吳天祐提：
　　你現在…對，你現在搞不清楚。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因為承租權我們可以拚看看。
代表吳天祐提：
　　承租權不需要你拚，承租權只是還原一個過去沒有做到的。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因為他還是要回歸到…
代表吳天祐提：
　　那還…你們還是要抓來打個屁股，知道嗎？蛤？因為你們虧損了這個公庫的損失7億多，你要賠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這個問題應該不是用加減乘除去算啦，因為土地他有他有政策面向去做管理啦，那未來我可以得到…
代表吳天祐提：
　　台灣省政府的公文來到公所沒有作用，你還是管理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我說7億…7億多的問題。
代表吳天祐提：
　　你就做造反啦，你還說管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原民會他有他的政策面向啊。
代表吳天祐提：
　　那時候還沒有原民會。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他那時候那時候就是民政局嘛，那個民政山地…
代表吳天祐提：
　　那是山胞行政局下的命令啊。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啊！
代表吳天祐提：
　　兩次啊，兩次都是啊，就是臺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民政廳，都山胞行政局啊，原來叫山地課吧？是吧？山地課？那我在想那個你的心態反正就是軟的。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你是說？
代表吳天祐提：
　　軟趴趴的，就是沒有…跟麵粉一樣，不能成就一件事情。所以我們要的是根據法令，根據當時清查的目的預期目標，74、84年的預期效益到現在30年了，該預期效益要該實現了吧？因為山地保留地時代的背景，山地保留地時代的性質跟原住民保留地絕對十萬八千里，他是不一樣的東西，一個姓原一個姓漢，你懂嗎？姓原的就是你們原住民保留地，姓漢的就是因為族群融合，是要要求你們漢化就是早期的這個，要不然國民政府來幫助你們這個定居、定墾幹什麼？就是希望你們跟大大社會融合在一起，跟國際的這個農業有發展的水平，同一條線…戰線，而不是去搞自制，自制在目前2007年就民國96年這個聯合國的土著人權那個公約啊已經改變，就說你們非原住民你們原住民不能隨便主張分離國土，不能隨便主張這個自制、形成另一個國家，聯合國的這個政策已經改變了，所以你們都懷還在還念70幾年的時候，當時的這個1986年的當時的這個土著人權宣言已經改變不準你們這樣啦，因為有這個土著或者是原住民這個名稱出來，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吵翻天但都沒有吵到東西，就台灣，你們得到最大的利益就你們，但是就民國96年之後聯合國政策改變，你們現在不敢再拿聯合國的這個這個意見來當這個這個搖旗吶喊，我在想這樣啦因為我們裡面原住民的代表也是在，所以我想我們主要強調的是族群平等，這個和平共榮，因為保留地本身他是一個階段性，山地保留地是為了安置你們，安置好啦土地給你們啦土地過戶給你們啦就表示這個已經你們已經生活改善，你們已經有生活能力啦才能過給你們耶，要不然不能過給你們耶，要你們承認自己是生活改善啦這土地才過所有權給你們，那你們都已經到現在來講我問了很多原住民他們已經很滿足啦，很滿足就好啦，該給我們的應該要給我們，該我們要的他因為我們當時是要來使用2千零…24萬6千公頃減掉8萬公頃還有16萬多公頃，這個是為了要發展山地經濟，要招商引資，要讓漢人的資金技術進來帶你們開發，要不然你們原來是狩獵、採集怎麼變成今天能夠跟著種甜柿、跟著種蔬菜、跟著做生意，你們當時沒有這個本事。因為民國52年施行這個山地保留地放授權給你們無償使用已經15年啦，那8萬人呢？基本上一公頃都早就給啦，早就給啦，但是52年公佈民國49年清查的結果啊，那個52年好像又一個小清查，土地給你們真正使用的只有百分之2，只有百分之2，其他人都拿到土地不是賣，要嘛就是包租收包租金，沒有在使用。那政府呢那個設置那個保留地本來是照顧你們，原來的8萬人被強制遷移到現在這個居住地，但是他重要的還是要發展山地經濟，因為土地給你們不起作用，山地鄉還是山地鄉，猴子還是猴子，所以就是因為有清查才有發現到你們只有百分之2人使用，百分之98都荒了。所以民國54年之後宜農地部分，宜農地部分優先放租給平地人民使用，你可以去查一查，宜農地部分優先放租一直到民國84年，從民國54年到民國84年這個保留地管理辦法改改了之後才沒有這個宜農地部分優先放租給這個平地人使用，所以這個事情大家都被你們這個輿論啦這個這個思想的意識型態的灌輸喔都以為土地就是原住民保留地，他的前身是土…山地保留地都沒有人知道，山地保留地當時的用途沒有人知道，所以一下子整個大社會啊都認為好像我們非原住民來侵害到你們的領地，其實都是公有的國家公有土地，也不是你們原來的傳統農地，他是新劃設的，新劃設，在這個準要存置林野的中間這一塊拿出這些土地來要來發展山地經濟，要來安置你們當時被遷居的這個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的用途。那我想明天的這個事情啊，那各位代表喔，那我剛才已經宣讀過，大家對我們明天去的要求的具體的這個主張啦主張，我在講明天去主辦單位是公所，我們是因為提案單位，我們去幫你們說明，當然共同點都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能解決答案，那市政府能夠給我們做什麼？他能不能核決？不能核決他還是要把我們的意見轉上去，轉上去不行再不行我們有可能就要跑中央去一趟，那以上我的報告，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徐代表。
代表徐裕傑提：
　　課長，我請教你一下喔，就是有關我們剛才有兩點嘛，那第一點的部分喔我想說那個依據地方制度法第75條的部分，請那個市政府委辦機關予以撤銷，那這依據這個地方制度法第75條的部分來做這個行為的表示，那課長你針對這個部分你看法是如何？剛才吳代表講說公所是主辦單位喔。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依據地方制度法委辦撤銷這個我在法令上應該是行不通啦，畢竟他還是在中央管轄內，管理機關是原住民委員會，是否撤銷、變更、廢止、停止都要由中央主關機關。
代表徐裕傑提：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按照那個公所裡頭的情況是這樣講的話，那這個75條的部分來我們講說這個第1條的話，那就造成一個不可能啊？
代表吳天祐提：
　　因為公所沒有這個能力啦，他沒有這個權力、能力啦，因為是委辦機關喔，發下來要停止執行要廢止都是要原來委辦的這個機關同意，這是地方制度法這一條款的規定啦，我們現在只是說要求市長如果能夠核決就核決，不能核決要報原民會啦，不是要他們啦，層級因為他是受委辦單位嘛。
代表徐裕傑提：
　　那我了解了，我主要的意思今天我不講說那個承租啦甚至於所有權喔，我主要的重點是放在這個600筆這個部分。那第二點喔我想說我在之前也有質詢過喔，就是說有關於74年和84年的部分，那個有關於在清查的結果的部分放租案的部分喔，那你就會造成說這個放租案的部分已經清理過了嘛，那首先第一點我再請教課長一下，就是說74年和84年這個兩這個兩次的清理結果有沒有一樣？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跟委員…呃…那個代表報告喔，75、76就是74年那時候清查，那時候有到清理的狀態，所謂清理就是他我我我我得到一個新的一個結論依結果，譬如像是我們8…75、76會呈一個清冊呈現出，像國財署他們會提供准予放租、不准予放租甚至專案報告，那這就是一個清理一個清理原則一個狀況，那到84的清查僅止步到清查，所謂清查就是我釐清現在使用的人、面積、用途，我做一個資料的資料的一個登載，但不作為合法依據的承租，對。
代表徐裕傑提：
　　承租甚至於那個什麼專案辦理的部分都沒有？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連這個都沒有，對。
代表徐裕傑提：
　　那在74年的時候喔，我曾經質詢過你的意思是說74年的部分、專案辦理的部分都沒有辦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那這個也是我們也可以凸顯到這個問題啦，事情總要把他解決，懸在那邊也是20年～30年，透過…因為不予放租其實就已經確定我們就不予討論，專案報告…專案…專案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點出來？如果當時他的…他實際也在那邊住很久了那是不是可以開放？甚至說也符合他也符合地用的一個規定，那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把他解決？這個我們可以把他歸納起來，對，這是我們我們在另…公所的立足點希望把這個問題點出來，也希望把這問題解決，因為這不然就是也是懸在30年專案報告…專案…專案處理。
代表徐裕傑提：
　　課長你這個你這個部分的答覆喔說實在的我可以接受啦，但是我的一個建議就是說喔在我剛才講過就針對這個600筆的部分的狀況，那你74年和84年的時候都有清理過，74年清理的結果，84年也有清理一個結果嘛？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清查。
代表徐裕傑提：
　　清查，好，這個清查的部分都有這個結果，那個結果都有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84年清…呃…結果沒有，他只有那個…
代表徐裕傑提：
　　對，結果沒有，但是有清有清查嘛？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有清查就是會登載在我們系統裡面做註記，對。
代表徐裕傑提：
　　對，對，那我的一個建議就是說你在這兩次的清查結果的部分喔，所有哪一筆土地的部分都清查清查過了嘛？但性質有一點不同，尤其是在74年的時候已經辦理清理了嘛，那在我們這個600筆裡面應該是還有在裡頭，我現在解釋的意思我詢問你的意思就是說74年已經有做清理的動作了很完整，那在這個600筆的部分有沒有含帶在這個裡頭？74年的部分在專案辦理的部分這樣子的狀況。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應該有，應該有啦，應該有啦，但是這個要我哪一筆實際哪一筆地號可能我沒有沒有辦法有那個具體的，但是應該會有涉略到清查、清理的一個一個範圍範圍範圍裡面。

代表徐裕傑提：
　　所以我建議課長喔，在74年包括84年有清理、清查過的這應該這個要排除掉這個600筆裡頭，不應該把他再劃入這個600筆裡頭去，這樣子的話說實在的對這個部分清查、清理的部分喔我們說實在的你沒…你已經有清理、清查過了，但是又把他提到600筆的高風險，這個我請課長在這個部分應該要做一個分別甚至於把這個部分應該要排除掉，你的看法如何？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當然啦，如果在74…74的時候清理的時候，如果他是准予放租而且可能他准予放租他沒有去辦租約他有在600筆範圍內，我們第一個時間不是排除他而是輔導他。
代表徐裕傑提：
　　還有專案，專案辦理的部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專案，專案這個就要這個就要點出來這個問題，而且當然專案報告之前是什麼原因我們必須也要了解，他什麼時候在這邊？然後使用的那個用途是否符合相關地用法規？
代表徐裕傑提：
　　對啊，那你在這一種情形就是變成未知，那你們要再去了解未知，但是就不應該馬上把他提到這600筆裡面去。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跟代表回應，我剛剛前面有提到600筆不是我們篩選，是中央給我們600筆去叫我們叫我們清查這600筆的土地使用人去查，然後還有用途跟面積然後去做一個列管。
代表徐裕傑提：
　　對，好啊，那你、你們要做一個列管的話，那你應該說明的部分喔你不能把他說明成類似就是說他就是非法占用等等的用詞，那對這個對這個部分在之前74年他已經有在做清理的這實在是不公平耶，你應該在文字上要修正啊。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文字修正嘛，占用的列管，好，了解。
代表徐裕傑提：
　　對，那這個部分看可以不可以在600筆裡面透過這樣子可以排除，不然你們我們在之前我們就已經做過這個部分的清理、清查，但是後面又用這個類似就是說占用600筆的部分把他們匡入在裡頭，這個實在是我請課長在這個部分喔是不是可以斟酌一下，應該是要把他們…我們的建議就是要排除啦，排除在這個600筆裡頭。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了解。
代表徐裕傑提：
　　以上是我的建議。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謝謝代表，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做處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吳代表。
代表吳天祐提：
[bookmark: _GoBack]　　我再補充一下，剛才課長說只就74年清查的有清理的部分呢才才要來這個這個這個放寬來放租，重要的是74年的這一個清查、清理在86年台灣省政府的公文已經把他歸納，要你們在85年的時候或84年的清查合併辦理，合併辦理，所以你不能看74年，74年有的在84年有那是最好，如果沒有的84要以84年的為主加74年的，有一些74年有清查，可能84年他沒有來清查，所以是兩個加起來的總合扣掉這個重複的部分都要一起辦理，不得放在這個你這什麼建築物這個占用原住民保留地的清理範圍，但是我認為這整個都沒有意義啦，為什麼？建築物我好像講過很多次了，和平區是屬於建築法外，法外的化外之地，因為我們是臺中市都市計畫外，臺中都市計畫以外的非都市土地，那非都市土地他沒有真正建築法的規範，是以區域計畫法涉及到農舍，農舍的設…農業設施方面…當然農舍也是農業設施的方面他授權，和平區公所來來管理那個那個那個住家大概是300平方米以下我印象中是這個樣子，所以現狀就因為沒有建築法管理所以都不得視為違法建築或者不合法建築，都是合法建築，因為你法令之後農業發展以農立國的國家通通全世界都是一樣，是先農民，是先有這個土地跟茅草屋屋、農舍在這個地方定居、定墾來生過生活，討生活，來生存過日子。所以法律都是後面才補上來的，尤其我們區域計畫法對於山坡地的限制非常嚴格，不要說非原住民，原住民的這個房子也百分之90以上，差不多百分之95都是一樣無照建築，那不能單找非原住民來打屁股，那原住民就化外，就化外，對不對？就這以外，除外，不可以。那這個清查本身應該就是有針對性，針對性，想要把漢人全部都趕走的意思，因為百分之99的非原住民的這個土地都…的房子都沒有建照，你要把他講非法就是非法，但是其實他不是非法，因為是我們的法令之後到現在也沒有授權啊，有嗎？上一次我問過啦，你們說沒有嘛？對不對？沒有授權，沒有具體授權，所以這個情形下就是說這個清查本身就是一個這個不合規啦的一個清查，就本來就應該廢止，應該停止來實行，不要再浪費公帑，你說85年的84年、85年清查你們只做清查沒做清理，但是國家給你們的經費將近200萬，你們把人家報光光、用光光了啦事情沒有做出來，這個應該追究責任吧？你們出差費、作業費都領走了，但是有清查沒清理，清查是人民來報，清理是你們承…申報之後你們要清查、清理，你們都沒有做清理表示這清查沒有沒有後半段就沒有，重要就後半段啦，所以這個事你們真的是要好好檢討，那我想要更正一下喔，那個你跟徐代表喔所提的只有74年度，因為主要是在84年。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我們會看整個啦，整個面向，所有的所有的清查、清理啦。
代表吳天祐提：
　　對，整個面向就是要全部清理，按照那個公文指示全部進去，知道吧？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清查、清理再加現現場的情況再做一併的判斷。
代表吳天祐提：
　　你如果沒有當時沒有清理你要補清理，要補清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你說74嗎？
代表吳天祐提：
　　嗯，84。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84嗎？84這個目前沒有做到清理的一個方向。
代表吳天祐提：
　　那就是你們，那是你們…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那當時剛剛代表有提示到，像那個84年當時的有有做的執行，那至於成功與否那有有當時的情況可以做…可能有…
代表吳天祐提：
　　不要再辯了！你你現在我們的意思公文很清楚，你應該要做沒有做啦，我們要你做啦，你在在在推推推推東推西的這個這樣不付責任！就過去我們和平鄉公所時代沒有做到的，到中央、內政部、省政府、縣政府都邀請你這樣做，你沒有這樣做，導致今天沒有放租出來，沒有放租出來就是這個事情整個也還是壓在你們手中，不是你在檢討你們內部有做清查沒有做清理，那清理還在進行幹什麼？全部都要，你沒有做的你要趕快補做，那補做呢是不是要再另外一次從那個那個省政府…沒有，現在沒有省政府啦，原民會要再編預算給你們這是你們的事情，但我們要求你們一定要按照那個當時清…接受清查，接受清查，人民來申報的呢，都人民來申報呢，你們是根據人民申報的這個表章資料，填寫的表章資料你們實地去查核這才是清查、清理，你沒都沒有做！但是我想那費用應該都是報光光啦，那應該…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應該是有中央補助啦。
代表吳天祐提：
　　那廢話，一定是啊！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那這一定是中央中央認可、認許的。
代表吳天祐提：
　　因為我看到那個資料嘛，180幾萬嘛，那這個事啊我想區長我還是要你講幾句話，因為課長講的我實在聽不進去，請課長…區長表達一下吧，嗯，來，那個課長你先回去。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等一下，等一下。
代表吳天祐提：
　　好，好，可以，可以。
區長吳萬福說明：
　　謝謝我們代表會對這保留地的問題啊，其實剛才講那麼多他們最主要是針對明天的提這個兩案的嘛，所以我想和平區保留地是一個歷史延宕的事實啊，像這個列占用的列管來自於混居，我們居民的一些土地治理的問題都來浮出檯面，或是說希望明天我們到市府是不是有在部分整個在法律上執行的部分，中央跟地方有時候解釋不通我們來突破，來看，來一起來探討，所以我希望在這一次去以後由市府這邊來做一個出發點，這個協助之下能跨局處然後市府再領導中央來統一行政一個標的，然後我也希望說有這個部分開始的話，來公所會跟市府全力跟中央配合來共同推動山區的一個永續的一個治理，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代表吳天祐提：
　　這個我上一次定期會提的，要求比照這個林文生當鄉長時代這個土地使用同意書啊，那個原住民保留地使用證明書那麼要把他修整為這個承墾人墾峻山地保留地農業使用證明書，這一點你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
區長吳萬福說明：
　　這個也列在第二案嘛？
代表吳天祐提：
　　是，是，是，是，是。
區長吳萬福說明：
　　那當然我也支持，當然有這個部分能初步的先做這個動作。
代表吳天祐提：
　　好，好，好，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土管課的報告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代表徐裕傑提：
　　課長，我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喔，我們和平鄉、和平區有關於建築法規管理的部分，那個年限是哪一年開始？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建築法規不在我們課的權責，我們這邊是地權、土地的權利面，對啊，那地上物違規像做農的有農業局嘛，那建築法規他有都發局嘛。
代表徐裕傑提：
　　那公所裡面針對這個問題行政課了解嗎？那誰了解？
主席陳志勇報告：
　　還是產觀？那個代理課長會不會？
代表徐裕傑提：
　　我也知道市府在管，那市府在管的話我們和平區的部分是不是和台中市市政府同步進行？
建設課課員呂向嶸說明：
　　我們這邊幾乎都是他們有交辦我們才做協助、做查報等等，我們沒有主動的業務辦理，那個建築法規的部分。
代表徐裕傑提：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建築法規在和平鄉時代是哪一個年？第幾年的時候就開始有這個建築法規？對，建管的部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應該是69年吧？我沒記錯的話。
代表徐裕傑提：
　　好，那你69年的話，剛才我們一個依據的意思就是說你這裡…還是74還是69？好，以69來講的話，那你看啊你現在這個部分有的是62年的建築物呢。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啊。
代表徐裕傑提：
　　對。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既有建物合法性嘛？
代表徐裕傑提：
　　對。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我們這這是一個問題，問題是土地權利有沒有辦法取得？因為他又他是在農牧用地蓋蓋房子啊。
代表徐裕傑提：
　　那你現在這個600筆的部分是針對建築物和那個土地的部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他為什麼會匡列這600筆？就是因為高風險，你在農牧用地蓋房子他是有一定的風險，所以他匡列這個叫我們去查他有沒有相關的權利、所有權、他項權利、租…租用的我們一律一律解列提報，就就就不用不用再去除，我們針對是占用的那個占用的部分他沒有權利，但是他上面有建築物那這個要做一個處理啊甚至要先釐清嘛，要去調查。
代表徐裕傑提：
　　所以你要做一個處理你馬上就把他列入在這600筆裡頭？那他蓋的房子是在69年以前，還沒有建築法規的實施的時候他就已經蓋了，那你現在要馬上把他講說啊這個房子他是違法違法在蓋的。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我沒有說他違法，但那個既有建物如果他達到他的那個要件是符合既有建物，那…
代表徐裕傑提：
　　我知道你們沒有講，沒有講那個違法，但是把他提列到高風險類似就是說這個房子就是違建了嘛。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不是，也不是這麼說，高風險是在於他的意思是說你農牧用地就應該做農作使用而不是蓋房子，他是有地那個風險、危急、危險性的，即便你的房子是合法的你既有建物的他還是有他的風險啊，他還是有他的那個危險之處啊！
代表徐裕傑提：
　　有合法就不會有風險了吧？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沒有，沒有，有危險跟合法那是兩個兩個，一個是災害；一個是權利，那個是要要拆開來去思考的，就算房子69年蓋的他蓋在農牧用地他蓋在農牧用地而且那一塊地是很陡，假設是很陡的他還要他下雨一樣有危險啊，就算房子以前既有建物合法他還是有他一定的風險。
代表徐裕傑提：
　　那當初你政府的部分會核發給他？類似就是說他申請但可以申請的過，那這這個政府我的意思是說相關單位他有評估啊，那後面怎麼我我們用來清查就是說這個有沒有高風險啊？你們是依據怎麼樣的情形？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審計部，審計部他勾勾稽出那個圖資。
代表徐裕傑提：
　　勾稽出來的？叫你們公所來執行？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勾稽圖資叫我們公所去查他的相關的土地權屬，因為我們畢竟是執行機關又在原保地嘛，所以我們要去查，那有有權利的我都有排除之啦，沒有權利的那就會調查使用人是誰？這一年這一年114年就今年本年度，就是做這個做這個作業是就是調查使用人是誰？用途是什麼？面積多少？去做一個占用列管。
代表徐裕傑提：
　　我建議的意思就是說你像那個62年，那個看起來都好幾筆啊那在這種狀況的情形之下，他們那時候要蓋這個工寮，要蓋這個房子，都可以講說無從申請啊甚至於有的喔有在公所為了要請電，就開具一張就是說方便給這一位居民做那個房子蓋設的時候方便到台電去申請那個供電，那你像這樣的情形的話他這個房子的部分，我們在這一次把他勾列在這個600筆的部分，是不是你應該要加註一下這個情形？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可以敘明理由啦，敘明理由，你是說敘明理由他的一個他的一個問題所在的過程嘛？可以啊，可以用敘明理由啊。
代表徐裕傑提：
　　好啦，這個部分也也也是留意一下。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吉財代表。
代表林吉財提：
　　好，大家也談了很久了喔，那課長我是針對因為剛剛那個吳代表有提到就是非都市區域的範圍，可是大梨山地區喔梨山、平等我剛看一下裡面的內容內頁喔，那我們的就是在有的就在都市計畫範圍，那在都市計畫的範圍那這個部分你要怎麼去處理？他假設他就是在都市計畫，那剛剛吳代表說我們漢朋友沒有一戶是有所謂的比方說建築執照，嚴格講起來我們後山我也可以敢說除了公部門的建築之外，其他私人的沒有一個是有建築執照。比方說現在我要蓋房子喔，假設我要蓋房子今天我要蓋因為我是在都市計畫的範圍，只要我有動到台電的電錶那個電錶他就收回去，事實上我們環山有很多跟台電提過好幾次，有很多他是沒有電的，被收回去，因為他要重新去修改他的房子重新建築，那幾乎很多都是兩、三戶共用一個電，這個部分他們到現在也是還沒處理，如果是在都市計畫部分你說這怎麼處理？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回應代表，在都市計畫當然就是跟非都的處理是一樣的一個態一個態度一致性啦。只是說他的區別在於哪裡？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區，我們常常出現在那個用途分區，是他主要是呈現出像住宅區、商業區這些都是屬於都市計畫區內，那住宅區跟商業區他一樣是可以得為建築，等於是土地嘛。那或者是像保護區他可以做農、做林等等，那就是按照他各個使用分區做，他應該他的使用的利用強度去做處理，那大部分幾乎都是在保護區啦。
代表林吉財提：
　　等於是他都市計畫嚴格講起來這個部分也跟都發局也提過好幾次，那幾十年這個應該算是我小學時代就聽到這個部分，比方說在這邊要做道路？這邊將來要幹嘛要規劃公部門？事實上到現在也沒執行，可是他現在就是用都市計畫的法令，比方說你這個地方將來是屬於比方說商業區，他最近就有針對梨山有些個案去收所謂的商業稅，我說到現在都市計畫都沒有執行可是你要去做這樣一個法令依據，那所以我說假設我們這個原保土地有牴觸，那將來要以哪一個法規來做依據呢？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這個跟代表解釋一下，這他們屬於只要是地用上土地使用的一個規範啦，我們原保地我們這邊是權，權…權跟用我們是要拆開來去說，權你有權利，用你要怎麼用？他有一定的限制，那那個都發局他可能他有他的法規規範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逕為分割，或者是他需要什麼特的一些使用分區？都市計畫用區他有一個比例啦，那他們有他們的規範啦，那我們這邊就針對土地權利上，土地的權利。
代表林吉財提：
　　可是到目前他們已經好幾次的通盤計畫，你知道他們通盤計畫內容嗎？我知道他也不請當地代表、里長甚至於區長我是不曉得，通盤計畫都不找我們，他們自己決定，那他到現在都市計畫他通盤的計畫的一個內容我真的嚴格講起來我也不太很清楚，那你清楚嗎？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通盤計畫，他…我們會…他們會發給公所，然後我們公所會由相關的課室前往啦。
代表林吉財提：
　　可是我想說針對這部分下一次是不是你提出一個說明？嚴格講起來他講了通盤計畫我到現在我都不是很清楚。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通盤檢討應該是在…
代表林吉財提：
　　對，可是到現在我們地方沒有一個里了解所謂的通盤檢討計畫。
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說明：
　　通盤檢討是在建設課耶。
代表林吉財提：
　　好，那改天再請教一下喔。那你剛回答的我大概有稍微了解喔，那另外一個就是建議喔，那不是針對你喔，吳代表我是希望說將來我們在用詞上因為我們是針對漢的權益喔那這個部分我都支持，我雖然是屬於原的代表，我都支持。但是我不希望說我們原、漢有對立那種感覺，就像你剛提到說如果好像沒有漢的部分我們的土地好像原住民都不能生存喔，這個部分我不希望說聽到有這樣一個語詞喔，就像裡面我看到說歷屆的公所殘害漢人權益這個部分，真的是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消化，我早上吃的早餐到現在都還沒辦法消化啊，那我是希望我們將來柔和一點，我們是就事情的本質來討論喔，吳代表我只是建議喔，那我也希望說將來就是平和地去解決這個事情，就像區長提到那明天我們就是聽聽市長的說法，因為我剛這樣聽一聽感覺上是原住民在當總統喔，整個政策是原住民訂的一樣喔，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吳代表。
代表吳天祐提：
　　吉財代表這個情緒上有點那個，我想原住民的這個土地的權益變化最重要就是說台灣省政府凍省，凍省喔，原來中央到地方有一個省級單位他承上啟下他要消化中央下來的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適合就按表操課來直接下發到地方來，有些過度的會不會濫權？會不會影響國際名聲？因為省政府跟縣政府跟鄉公所都承擔這樣一個照顧全體國民生計責任的一個綜合體的機關，綜合性質的機關。那現在呢因為凍省之後有關保留地的部分完全歸屬原住民族委員會來管轄，行政院也不太管他，內政部也管不到，那個那個法務部甚至於農委會也都沒有參與，他的地方執行機關除了我們和平公所之外還有地方縣市政府，縣市政府因為設了一個原民會，原民會，所以呢也就大概就是變成一條繩從頭到尾都是原住民在掌控，這個偏頗這是難免，因為除了我們代表會說還有幾位漢人的這個代表民意代表，到縣到市以上我們這個地方就一個吳振嘉、蔡圭，他們對原民土地他們都不是很清楚，所以要他們在市級裡面政府啊機關起到這個監管作用都沒辦法，到中央去更不用講啦，更不用講啦，都十萬八千里。所以這個原住民的整個在政府的保護的狀態下茁壯的很快，而且快速膨脹，膨脹到會壓死人，我們確確實是被壓的嘛，是事實嘛，事實，但是原始的政策不是這樣，對於山地原住民本身經過日本的這個洗禮之後砲火的洗禮，確實是國民政府給你們很多的優惠，但是國民政府到最後他有一點後悔就是給你們的權力太大了，產生這個原住民族群的依賴性，什麼事情都要靠國家，什麼就推給政府，反正我就是打打獵我就那個那個那個天天快樂過日子，這個中央在省政府時代已經在檢討這個問題，應該對於限制對原住民的太多的福利要慢慢要限制。那我在想其他限制我們都不談，我們重要就土地而已這個很正常，過去我們平權會到中央去抗議的時候，要求你們這個原民單位把漢人的土地要釋放出來，這個大家在華加志時代也講的都非常的通融，我們當時知道平地人佔用土地全省當時是一萬六千多公頃，那我們要求中央應該增劃編給你們一萬六千多公頃，那我們的部分要釋放出來，中央也做啦，一萬六千多公頃現在好像增劃編了三萬多公頃都給你們了，但我們的你們還是給我們抓尾巴不放，土地法荒地使用篇，既然這個山地保留地是公有荒地就應該要按照我們占用公有荒地不是占用你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本來就沒有保留地，他只是在山地保留地裡面大部分…一部分給你們，其他是要來發展山地經濟用的，山地保留是要用來開發的不是用來給原住民萬代保留的，所以這觀念上都被你們轉換的讓所有全國的原住…這非原住民大社會都以為真的就是你們專用的土地，沒有這回事！原來不是這樣！所以這歷史故事大家回回顧一下，那我們希望呢明天啦就我們兩大訴求，希望我們所、會啊能夠意見一致，那能夠取得一個比較具有前瞻性的一個決定出來，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土管課還有沒有什麼意見？還是想提問的？沒有的話課長請回，那個對關於明天拜訪市長那個行程，那個課長，那個行政課長，說明一下。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主席、副主席、與會代表，還有我們區長、秘書跟各位主管，早安。我有四點要報告，有關明天的拜會他的時間是12月10號星期三下午三點，然後他的地點在市政大樓惠中樓9樓台中廳，那明天拜會相關資料我早上已經放在主席、副主席跟各位代表桌上，麻煩逕行明天攜帶與會。然後第三點的時候是報告，因為他在第五頁的時候是表定2點50分報到，所以我們大家2點40分在會中樓一樓集合，我們在一起到9樓台中廳開會。在講哪個部分？幾點？因為他的開會時間是3點，然後第五頁的表定時間是2點50分報到，所以我們大家2點40分在那一棟大樓的一樓，就是惠中樓的一樓先集合，那集合完了以後我們在一起到九樓去開會，這樣清楚嗎？
代表吳天祐提：
　　我建議你這個會議…這個資料啊，把定期會最近這個最後一次這個決議啊要放進去。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定期會最後一次？在最後一頁，在最後一頁。
代表吳天祐提：
　　不是，這是發言，這發言。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定…定期…你的提案單嗎？提案單在第十頁。
代表吳天祐提：
　　對啊，對啊。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第十頁，第十頁。
代表吳天祐提：
　　第十頁是臨時會。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提案，臨時會提案。
代表吳天祐提：
　　這一個之外，第五…那個前幾天的那個定期會。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定期會的也要？
代表吳天祐提：
　　定期會的決議，對，沒有吧。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第十頁。
代表吳天祐提：
　　是第十頁？對啊，第十頁就是只有那個啊第四次的那個臨時會，就是我們的定期會啦就剛過了，剛開過。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所以提案單還要再放？
代表吳天祐提：
　　對，把那個…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那我提案單是不是明天到…明天的時候印出來給大家？
代表吳天祐提：
　　你應該是要加到這裡面去啦。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加到這裡面？那這樣子你們的資料我全部要回收。
代表吳天祐提：
　　可以啊，可以啊。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可能要全部要回收。
代表吳天祐提：
　　可以，可以，其實也沒有關係啦，這個就給我們，你明天再發新的給我們就好啦。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我怕你們搞混啊，因為你們這樣會有兩本啦，因為我的封面是一樣的。
代表吳天祐提：
　　沒有問題。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沒有問題。
代表吳天祐提：
　　沒有那麼傻的，好不好。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好，好，好，好。
代表吳天祐提：
　　為什麼要這個呢？萬一你沒有做我們還能做。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好，然後第四點。
代表吳天祐提：
　　就定期會的決議喔。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好，再放上去。
代表吳天祐提：
　　因為跟這一次我發言的這個兩個訴求才會連貫，好不好。
行政課課長郭麗珍說明：
　　喔，好，好。那…好…然後再來是…然後當天拜會結束，明天拜會結束以後我們晚上一起共同用晚餐，以上。
主席陳志勇報告：
　　那個課長，那個有有看的要帶回去看的給他帶回去看，沒有帶回去看的你就省了印那麼多啦，不要浪費資源。然後那個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了解那個民政課明天拜訪行程？沒有的話今天會議到此喔，好，散會。

１５、散會（中華民國114年12月9日上午11時06分）


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3屆第15次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2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0日上午9時30分起至是日中午9時
52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４、出席代表：（1）陳志勇（2）楊淑青（3）蕭有祥（4）葛榮正（5）吳天祐
  （6）徐裕傑（7）詹森（8）羅清輝 等8名。（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陳宥彤、林永富、林吉財
  ６、列席人員：秘書王正顯、清潔隊隊長詹承硯、土地管理課課長柯兆庭、產業觀光課課長吳以山、幼兒園園長楊沛縈、圖書館管理員藍珍珍、民政課課長古志偉、建設課課長謝曉君、主計室主任周暖筑、人事室主任陳葆源、政風室主任陳南融、行政課課長郭麗珍、本會秘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陳志勇    　　        　紀錄：謝如婷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陳志勇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11人，現已簽到出8人。
      主席陳志勇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11人，現已8人出席，                           已達開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bookmark: _Hlk170733506]１１、討論提案（代表提案）
祕書宋國慶報告：
　　會務單位報告，本次會代表並沒有提出任何的提案，謝謝。
１２、臨時動議（代表臨時動議）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什麼臨時動議要提出的？那個徐代表。

代表徐裕傑提：
　　那個請那個會長可以的話代表給我附議一下，我這臨時…不是，先提啦，我先提啦。裡冷裡冷地區喔教會後面巷道他是第十二號的居住戶喔，他那個排水溝的部分喔原本前夕的部分喔是有好像公所做的排水溝，但是後面的好幾個居住戶喔那個排水溝已經不通了，那請公所喔做一個會勘把這個排水溝的部分打通，含帶的就是說在東卯溪，東卯，東卯的部分喔，他是在白冷國小上方的排水溝也是一樣喔，這個排水溝的部分喔，排水溝本身可能就是說有那個破洞流到下游的居民的部分，所以說這個排水溝應該也是要改善維修，以上兩點地點請公所的部分採納辦理，謝謝，附議人的部分…謝謝，謝謝。



第1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245
　　　提案人：徐裕傑      　附議人：楊淑青、吳天祐、蕭有祥、詹森
      案  由：有關本區裡冷部落裡冷教會後方居住戶(12號)旁排水溝不通，
建請區公所至現場會勘並協助改善。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
代表徐裕傑提：
　　兩個地點喔，一個是東卯溪…另外一案是吧？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通過。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2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246
　　　提案人：徐裕傑      　附議人：楊淑青、吳天祐、蕭有祥、詹森
      案  由：本區天輪里東卯溪白冷國小上方排水溝有破損，建請區公所
現地會勘並協助改善。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通過。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主席陳志勇報告：
　　沒有臨時動議了喔？那個楊副主席。
副主席楊淑青提：
　　我楊淑青提一個臨時動議啦，等一下請求大家附議一下，那個我建請那個民政課喔來做一個規定，讓所有的我們的活動中心啊理事長還是什麼那些職權喔跟那個要有一個規範啦，因為喔最近發生一個就是有關於我們那個活那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喔遭人遭人檢舉，造成了一些一些困擾問題，我我覺得你把他規定好讓他釐清，不要讓我們當理事長的人去去協助了里民幫忙服務地方，結果又造成他們的犯罪啦，所以說喔不要觸法，是不是在這方面你們有一個詳細的規定讓他們能夠來來配合處理才不會造成自己觸犯法令，好不好？這樣子的話不知道有沒有有沒有那個我們代表願意幫我附議啊。
主席陳志勇報告：
　　那個那個先先請民政課說明一下，這個應該原本都有是規規定罰則那個都有吧？
副主席楊淑青提：
　　因為有一些地方就是比較曖昧。

民政課課長古志偉說明：
　　那我先回應楊副主席，其實我們社區法展協會除了他的本身每個協會都有章程之外，然後其他相規都在我們人民團體法上面都有規也都有規定啦，對，然後不知道楊副主席剛講說是有他有一些什麼其他幫助民眾的一些行為，可能我再跟楊副主席請教一下。
副主席楊淑青提：
　　你要私底下請教嗎？那今天就不用提議了？還是怎樣？
主席陳志勇報告：
　　因為這個有固定他的法法律章則，然後你如果說要私底下了解一下原本有的還是不足的部分，還是留來下一次提案再寫清楚一點、仔細一點，因為這樣講的話蠻含糊的。
副主席楊淑青提：
　　因為喔現在有關於一些簽約那個就是上面的基地台啦或什麼的，這個中間就有一些很矛盾，到底是要要要要請社區發展協會來來簽呢？或者是怎麼樣？那如果說要公所簽呢？那個錢是要歸公所呢？還是要交還給我們社區發展協會花或者是那個使用呢？這樣子的話那社社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喔這個中間他就有很多的說詞，然後呢讓你們也讓他們無所適從，如果這樣子去碰到法律然後要去服這個刑責或者是追究那個的話他要怎麼辦呢？
主席陳志勇報告：
　　說明一下，課長。
民政課課長古志偉說明：
　　好，我跟副主席說明。那我這麼說好了，我們所有的活動中心現在都是我們區公所的財產，既然是我們區公所的財產任何人就是說任何人、任何哪一個機關團體要使用就要先經過我們區公所同意才可以借用，然後至於基地台的話他是屬於長久性的設…長久性的設施，所以一定要跟我們區公所來簽約，如果說有牽涉到租金跟電費的話這部分一定要先入到我們公…區公所的公庫這樣子，所以不能到社區的帳戶，因為那個本來就是這種有這種規定啦，對啊，因為建物本來就是我們和平區公所的，所以不管是要簽約、要使用也都要來跟我們和平區公所來申請。
副主席楊淑青提：
　　這個是不是要找所有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來開個會跟他們說明清楚？或者是說我現在來提案，你們就把這件事情做成一個決議喔請他們來整個那個。
民政課課長古志偉說明：
　　我剛跟你說明，就我們平常在群組上面我們也有把相關規定都有放在上面。
副主席楊淑青提：
　　（沒有使用麥克風無法收音）自己簽了約然後也收了錢，但是不要說錢歸到公庫啦或者是什麼，他就是花在發展協會在用也不是說他拿去放荷包，但是呢他這樣已經前面就已經觸法了，對不對？所以說喔這個這個必須讓他們所有的了解很清楚，那以後的錢是不是回歸到社區發展協會或什麼，那那都必須有一個清楚的交代這樣子，他們才…
民政課課長古志偉說明：
　　沒有，其實這個規定都是很清楚的啦，沒有曖曖昧的問題。
副主席楊淑青提：
　　因為他們講的這樣子。
民政課課長古志偉說明：
　　就是一定是我們區公所這裡。
副主席楊淑青提：
　　你們這個管理要讓他們真的明白啦，要不然他們觸法我們覺得也很難過。
主席陳志勇提：
　　不是，那個副主席這樣啦，這個也不用提案啦，課長會後發文啦，各社區發文給他啦，然後說清楚這個是公有的財產，社區只是承租在使用不能轉租給他人使用，或者要經過同意啦，只要發文講清楚來就好了啦。
民政課課長古志偉說明：
　　因為我們活動中心是委託給社區發展協會來管理這樣。
主席陳志勇提：
　　好不好？副主席這樣好不好？好啦？那代表還有沒有什麼臨時動議？吳代表。
代表吳天祐提：
　　這樣子，那個烏石坑啊自由里烏石坑從烏寶宮廟門進去，右邊不是有一個那個那個候車亭你們知道吧？有一個候車亭，遮雨亭的候車亭，那很久以前大概三、四年前啦那我們提議呢因為他的那個建築物構造他是用預鑄的這種柱子，然後呢等於是沒有基礎的一個構造物，那又用的又是預鑄的這個那個那個那個水泥柱，那六個腳六個柱子的腳有五根都已經崩裂了就是不堪使用，剩下一隻腳是完整的，那老百姓啊一直在建議就是說這個亭要嘛你就給他建一個那個完完整整的那個鋼筋水泥的，不要去用那個沒有基礎的構造物，而且是買那種品質不太好的預鑄的這個這個柱子，那大概幾次地震喔他四個…六六隻腳就有五隻腳壞掉，那這個東西人家不敢去那個地方靠近，那老百姓建議呢要嘛就把他拆掉，要嘛就重做，請建設課撥時間去看一看可以嗎？好，謝謝。那這個還要那個嗎？要做什麼決議那個嗎？好，沒問題，好，謝謝。








第3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247
　　　提案人：吳天祐      　附議人：楊淑青、羅清輝、蕭有祥、徐裕傑
      案  由：有關本區自由里烏石坑烏寶宮廟牌樓前候車亭建築物構造6
根柱子的柱腳破損，建請區公所會勘並協助改善。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通過。今天的會議到此喔，散會。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３、散 會（中華民國114年12月10日9時52分）









和平區民代表會主  席 陳 志 勇           
                                            　　副主席 楊 淑 青
                                            　秘  書 宋 國 慶
                                            　紀  錄 謝 如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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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別
姓 名
	第1次會
	第2次會
	
	
	
	合 計 席

	
	
	12月9日
	12月10日
	
	
	
	出
席
(○)
	請
假
（×）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陳 志 勇
	○
	
	○
	
	
	
	
	
	
	
	
	

	2
	楊 淑 青
	○
	
	○
	
	
	
	
	
	
	
	
	

	3
	蕭 有 祥
	○
	
	○
	
	
	
	
	
	
	
	
	

	5
	徐 裕 傑
	○
	
	○
	
	
	
	
	
	
	
	
	

	6
	陳 宥 彤
	○
	
	×
	
	
	
	
	
	
	
	
	

	7
	葛 榮 正
	○
	
	○
	
	
	
	
	
	
	
	
	

	8
	羅 清 輝
	○
	
	○
	
	
	
	
	
	
	
	
	

	9
	吳 天 祐
	○
	
	○
	
	
	
	
	
	
	
	
	

	10
	詹    森
	×
	
	○
	
	
	
	
	
	
	
	
	

	11
	林 永 富
	×
	
	×
	
	
	
	
	
	
	
	
	

	12
	林 吉 財
	○
	
	×
	
	
	
	
	
	
	
	
	

	合
計
次
數
	出 席
	9
	
	8
	
	
	
	
	
	
	
	
	

	
	請 假
	
	
	
	
	
	
	
	
	
	
	
	

	
	缺 席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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